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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以下简称“本

项目”）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境内，涉及到安丰镇以及众兴镇，项目代码为

2311-340400-04-01-364075，为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G237堰口至安丰段是寿县南北向的交通主干线之一，是寿县对接合肥、六

安等地的重要通道，可有效提升项目区域与外界的通达水平，强化寿县与长三角

地区、合肥都市圈、皖北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对寿县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合肥都市圈、皖北地区意义重大。

目前，G237寿县城区至堰口段已满足一级公路标准，六安段已完成前期勘

察设计工作，即将开工建设，仅堰口至六安界段现状为二级公路。G237堰口至

闫店段路线全长为 53.865公里，项目分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 G237堰口至保义

段和二期工程 G237保义至安丰段，已开工建设。本次开展段落为三期工程 G237

安丰至闫店段，长度约 23.3公里，桩号 K30+600~K53+900，改建起点位于安丰

镇南，经桓店、众兴镇、新店，终点位于六安市界闫店。

本项目已列入《寿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重点项目内。

项目于 2024年 7月 8日取得《淮南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G237 寿县堰口至闫店一

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淮发改审批﹝2024﹞38号），2024

年 8月 7日淮南市寿县环境分局以《关于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

工程项目（堰口至安丰段）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寿环审复﹝2024﹞

58号）批复了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的一期二期的工程内容。

本次评价内容仅为三期工程，由于工程设计方案已进一步优化完善，本次评价内

容将以最新的初步设计内容为准，具体如下：

本项目起点位于安丰镇南现状 G237 与 S324 交口位置，接二期工程 G237

保义至安丰段线位，路线起点桩号为 K30+600，路线自北向南与 S324共线跨淠

淮航道，共线段终点位于谷贝村加气站位置桩号为 K32+023，路线在该位置折向

西布线至 G237老路走廊带，继续沿 G237老路走廊带向南布线至众兴镇，路线

在鸿康生态园位置向西绕出镇区，在在北园西侧跨淠淮航道，路线跨航道后设左

偏圆曲线向南，在下湾位置接至现状老路走廊带，继续向南沿老路走廊带布线经

新店，终点位于寿县与六安交界闫店位置，终点设计桩号为 K53+900，路线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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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3.3km，其中 K30+600-K32+023为与 S324共线段，长度为 1.423km，共线段

直接利用，该段建设内容已纳入《S324吴山界至隐贤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吴

山界至安丰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目前该段已开工建设，故本次评价内容

不包含该段建设内容。

本项目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进行建设，一般公路段设计速度为

80km/h，街道段设计速度为 60km/h，一般公路段路基宽度为 25.5m，街道段路

基宽度为 32m。

◆2026 年 3 月 16 日，安徽华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建设单位委托，承担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编制工作；

◆2026年 3月 19日，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上

发布，公示网址：

https://www.shouxian.gov.cn/public/118322770/1260888730.html；

◆2026年 3月—4月，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进行工程分析，确定评

价思路、评价重点及各环境要素评价等级，并委托芜湖鑫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

项目区周边环境进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2026年 3月—5月，项目课题组根据分工进行各专题编写、汇总，提出污

染防治对策并论证其可行性，得出项目建设环境可行性结论，并编制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026年 5月 09日，该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

示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

间协助建设单位在周边保护目标主要乡镇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并于 2026 年 5

月 11日和 2026年 5月 14日在安徽日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

https://www.shouxian.gov.cn/public/118322770/1260954491.html；

◆2026年 6月 08日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全本公示，公示了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全本以及公参合订本内容。

全本公示网址如下：

https://www.shouxian.gov.cn/public/118322770/1261028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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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要求，多渠道、多阶

段地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让公众有机会、也有途径自由发表其对工程建设环境

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充分重视公众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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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项目于 2026年 3月 19日于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首次公示，主要内容

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6年 3月 19日，建设单位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首次网络公示。2026

年 3月 16日委托编制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寿县人民政府网站是项目所

在地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

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要求。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2.2-1

所示。首次公示网站分别为：

https://www.shouxian.gov.cn/public/118322770/1260888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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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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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其他

没有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7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6 年 5 月 09

日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

日。

公示内容包括：（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限、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

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6年 5月 09日在寿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

示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寿县交通运输局

是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依照

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中要求。

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3.2-1所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如下：

https://www.shouxian.gov.cn/public/118322770/1260954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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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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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次公示报纸选择安徽省的“安徽日报”，报纸分两次发布，第一次发布时间

为 2026年 5月 11日，第二次发布时间为 2026年 5月 14日。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

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

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中要求。

具体公示情况如图 3.2、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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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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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 张贴公示

本次张贴公示选择在周边敏感点主要村庄：寿县众兴中心学校、闫店、信德

养老中心、桓店村、谷贝村、寿县彭城初级中学等沿线的村庄均是建设项目所在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2

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时间为 2026年 5月 09日-5月 22日，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中要求。具体公示情况如下图所示。

寿县众兴中心学校 闫店

信德养老中心 桓店村

谷贝村 寿县彭城初级中学

图 3.2-4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

3.2.4 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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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在环评单位设置了查阅场所。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报告。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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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没有采取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在第一次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

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故本项目不属于对环境影响方面有公众质疑性意

见多的建设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可以不开展深度公

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宣传科普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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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整个公参过程中，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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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次公开的主要内容有：（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二）公众

参与说明。公开时间为 2026年 6月 08日，根据《办法》第二十条可知，本次公

开符合《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办法》第二十条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本

次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公开在寿县交通运输局网站，符合《办法》要求。公开时

间 2026年 6月 08日。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6.2-1所示。

寿县交通运输局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网址：

https://www.shouxian.gov.cn/public/118322770/1261028294.html。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7

图 6.2-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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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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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在 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阶段开展的公众参与工作存档备查资料包括：

1、《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原件）；

2、第一次及第二次报纸公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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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 G237寿县堰口至闫

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

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G237寿县堰口至闫店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安

丰至闫店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建设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寿县交通运输局

承诺时间： 2026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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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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